行政复议决定书

　　六政复决〔2024〕79号

申请人：马XX，女，汉族，19XX年X月出生，住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XX路XX号楼X单元XX室。
被申请人：六安市XX局XX分局，住所地：六安市XX区安XX路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XX，局长。

　　

申请人马XX（下称申请人）不服被申请人六安市XX局XX分局（下称被申请人）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六XX〔治〕行罚决字〔2024〕190号）（下称《决定书》），于2024年3月14日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机关受理后，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进行了答复，并提交了相关证据、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。本案经补正、延期审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《决定书》，责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行政赔偿和精神赔偿，并赔礼道歉。
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决定书》违法，主要理由是：               
1.《决定书》认定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。在2023年10月18日的庭审过程中，省长的委托代理人给申请人指出救济渠道，指令申请人写信反映被冒名顶替等问题，在得到省政府的指令,并得到同意后，申请人才向省里写信反映问题的。申请人的行为不属于信访行为，未在网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复信访。申请人在写信过程中未实施《信访工作条例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不得实施的行为，并未扰乱任何单位的秩序，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扰乱单位秩序系认定事实错误。申请人并没有向各级机关单位反映情况，只是向领导个人写信，不涉及扰乱单位秩序。申请人有新的事实和理由，有新的情况反映，不属于重复信访，被申请人也没有申请人多次在信访接待场所缠访的证据。《息诉罢访承诺书》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愿，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，不具备法律效力，非终结性行为，《息诉罢访承诺书》也只解决了马X（现名马XX，下称马X）冒用申请人学籍给予一次性救助补偿，此承诺书只符合《信访工作条例》规定的三到位中的生活困难帮扶救助到位。
2.《决定书》适用法律错误，裁量不当。申请人未扰乱任何机关单位的秩序，更未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，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申请人予以行政处罚，系适用法律错误，况且被申请人认定本案属于情节较重的情形，更是裁量不当。被申请人在没有法律以及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拘留申请人，涉嫌滥用职权，涉嫌对申请人打击报复。

3.《决定书》违反法定程序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书面提出的暂缓执行拘留申请，应当记录，对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被处罚人应当暂缓执行，被申请人剥夺了申请人申请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权利，违反了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二百二十二条和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。
4.被申请人违法拘留申请人应进行赔偿。被申请人应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》第三条和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赔偿申请人损失，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每日平均工资的标准计算每日赔偿金。

被申请人请求：维持《决定书》。

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决定书》合法。主要理由是：
1.被申请人作出《决定书》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。经依法调查查明：2021年12月份以来，申请人在其信访诉求已经得到解决并签署息诉罢访承诺书后，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进行网上重复信访投诉，经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对其进行劝阻、思想疏导和法治教育后，不听劝阻继续实施重复信访投诉行为，其行为严重扰乱了XX区正常的信访工作秩序。2024年2月26日，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决定给予申请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，现已执行完毕。

2.对申请人提出问题的答复。申请人提出的“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”与事实不符。2021年12月份以来，申请人在其信访诉求已经得到解决并签署息诉罢访承诺书后，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进行网上重复信访投诉，经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对其进行劝阻、思想疏导和法治教育后，申请人不听劝阻继续实施重复信访投诉行为，以上事实有申请人历年信访经历、息诉罢访承诺书、证人证言、书证、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，被申请人以扰乱单位秩序对申请人作出处罚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。申请人提出“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，裁量不当，被申请人涉嫌滥用职权”与事实不符。申请人多次重复信访后，在其信访诉求得到解决并签署息诉罢访承诺书后，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进行网上重复信访投诉，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多次对其开展劝阻、思想疏导和法治教育，申请人不听劝阻，仍继续实施上述行为，其行为已构成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且情节严重，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，对其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，量罚适当，符合法律规定。被申请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理该案，不存在滥用职权的行为。申请人提出“被申请人所作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，对其违法拘留”与事实不符。被申请人在办理此案的过程中，依法依规，程序合法，从受案、调查取证、定性量罚均符合法律规定，不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。对于申请人提出的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，被申请人根据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二百二十四条，作出不予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决定，并及时告知了申请人。

经审理查明：

2024年2月1日，XX区人民政府XX局（下称XX区XX局）以申请人扰乱机关单位秩序为由报案，并提供了信访信息登记表等材料。同日，被申请人受案，并出具受案回执。   

2024年2月5日，被申请人从XX区X局、XX区XX局、中国共产党六安市XX区XX委员会获取了视听资料、息诉罢访承诺书、收条及汇款记录、法院相关裁判、《关于反映XX区XX小学教师马XX（原名马X）涉嫌冒名顶替上学和工作问题的调查报告》等材料。
《关于反映XX区XX小学教师马XX（原名马X）涉嫌冒名顶替上学和工作问题的调查报告》等载明，2019年12月19日，马X和相关责任人员因1997年马X冒用申请人学籍，报名参加初中毕业会考和省统考，被XX区X局分别给予记过、警告等处分。2020年4月24日，XX区X局作出《XX区教育系统信访举报件反馈情况表》，告知申请人，马X冒名顶替学籍问题查证属实，马X被给予记过处分，申请人反映的马X窃取申请人成绩问题查证不实。《息诉罢访承诺书》载明，2021年12月30日申请人承诺自愿接受一次性救助补偿款70万元，今后不再就马X冒名顶替其学籍、分数、委培指标等诉求追究教育系统任何单位、纪检、XX、信访等部门以及马X的任何责任，也不再以上述诉求为由进行任何形式走访和信访。汇款记录载明，2022年1月18日与1月20日，申请人合计领取了70万元救助补偿款。《信访信息登记表》《询问笔录》、视听资料等载明，2022年12月至2023年12月期间，申请人多次以马X冒名顶替其1997年XX中学的成绩、委培指标等问题分别以书信、走访等方式信访。XX区X局多次作出回复，XX区XX局和XX区X局等单位，对申请人的投诉请求进行了解释说明和法制宣传教育。

2024年2月26日，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、事实、理由和依据以及享有陈述申辩权。申请人陈述申辩称其没有任何违法行为，给领导写信不属于信访行为，没有扰乱单位秩序。经复核，被申请人不予采纳。同日，经法制审核和批准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决定书》并送达申请人，并于次日送达XX区XX局。

《决定书》载明，2021年12月以来，申请人在其信访诉求已经得到解决并签署息诉罢访承诺书后，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进行网上重复信访投诉，经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对其进行劝阻、思想疏导和法治教育后，申请人不听劝阻继续实施重复信访投诉行为，其行为严重扰乱了XX区正常的信访工作秩序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决定予以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。

申请人不服《决定书》，遂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在卷佐证：
1.《受案登记表》（六XX〔治〕受案字〔2024〕437号）、《受案回执》《行政案件立案决定书》（六XX〔治〕行立字〔2024〕98号）、《行政案件立案回执》；

2.关于马XX扰乱信访秩序的报案材料、信访事项办理情况评查意见表、信访信息登记表及附件及答复3份、省级领导干部接访下访事项交办清单（XX区）、来信登记表及求助汇报书、调查申请书、市级来信登记表及求助汇报书2份、《关于给予马XX同志记过处分的决定》（教纪〔2019〕29号）、《XX区教育系统信访举报件反馈情况表》（与反映人见面）、《关于马XX来信履职办理情况的抽查报告》（教信访〔2022〕11号）；

3.息诉罢访承诺书、收条及汇款记录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3）皖15行初33号裁定书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23）皖行终678号裁定书、调取证据通知书2份、《关于反映XX区XX小学教师马XX（原名马X）涉嫌冒名顶替上学和工作问题的结案报告》《关于反映XX区XX小学教师马XX（原名马X）涉嫌冒名顶替上学和工作问题的调查报告》、视听资料说明书和光盘4个、接受证据清单1份、接受证据材料清单2份；
4.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》及《询问笔录》6份、传唤证1份、《六安市XX局XX分局行政处罚告知笔录》《关于马XX申辩的复核报告》《违法犯罪前科查询》《XX行政处罚审批表》；

5.《决定书》和送达回执（六XX〔治〕送字〔2024〕第37号）。
本机关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(2012修正)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，扰乱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秩序，致使工作、生产、营业、医疗、教学、科研不能正常进行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，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，情节较重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。本案中，针对1997年马X冒用申请人的学籍，报名参加当年的初中毕业会考和省统考的投诉请求，XX区X局进行了调查核实，相关违法违纪人员被予以记过和警告等处分，并向申请人告知了调查和处理结果。申请人也签订了《息诉罢访承诺书》，领取了70万元的救助补偿款，表示不再追究马X和相关单位的任何责任，也不再以马X冒名顶替其分数、委培指标等诉求为由进行任何形式走访和信访。其后，申请人不听劝阻多次以书信、走访等形式再次提出投诉请求，属于重复信访，严重扰乱了机关单位正常秩序。据此，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扰乱机关单位秩序，情节较重的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，适用依据正确，内容适当。
被申请人在作出《决定书》过程中依法履行了受案、调查、告知陈述申辩、复核、法制审核、批准和送达等程序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修订）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五十四条和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（2020修正）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、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一款等规定，程序合法。

鉴于本案不属于重大、疑难、复杂案件，无组织听证审理的必要。对申请人的该项请求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决定书》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内容适当，程序合法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决定书》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6月17日   


